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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與房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開場發言

（只有中文） 

2013年 3月 26日（星期二）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與房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開場發言： 

 

主席： 

 

  剛才張（炳良）局長已概述物業市場的整體情況，以及推出新一輪應付樓市

過熱措施的政策背景。接下來我會講述外圍經濟和利率走勢對物業市場帶來的風

險，以及當局推出新一輪的樓市需求管理措施。 

 

  目前，外圍經濟環境仍然複雜多變。先進經濟體維持低速增長的格局，而歐

債危機和美國財政狀況仍未明朗，將繼續拖累香港的出口以至整體經濟表現。今

年全年香港經濟增長預測為 1.5-3.5%，仍低於趨勢增長。但在低利率、資金氾濫

及樓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樓市在今年初再趨熾熱，與本地經濟基調背道而馳。 

 

  美國於去年九月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日本最近又宣布會推行大膽的貨

幣政策去刺激經濟，相信全球流動資金氾濫及利率低企的情況仍會持續一段時

間。然而，假如美國經濟復蘇進度較預期好，加息周期就可能在二零一五年之前

開始。我們必須留意息口可能提早掉頭上升對樓市的影響和風險，及早作好準備。 

 

  儘管我們在去年十月加強額外印花稅，並引入買家印花稅，但在低息環境和

資金充裕的情況下，市場普遍缺乏危機感，忽略了樓價已嚴重與購買力及本港的

經濟情況脫節。住宅物業價格升勢經短暫放緩後，住宅物業市場在二零一三年年

初再次出現亢奮的跡象，而非住宅物業市場也出現過熱的情況，零售鋪位、寫字

樓及分層工廠大廈都交投暢旺，價格在二零一二年不斷攀升。 

 

  物業市場顯然已進一步偏離經濟基調，而樓市的泡沫風險也日益加劇。因此，

在樓市供求回復至較平衡的水平前，當局認為有必要推出進一步的需求管理措

施，以免樓市持續升溫，最終危害本港整體宏觀經濟及金融穩定。 

 

  我們希望藉這一輪的措施，即建議把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

花稅稅率大致增加一倍，同時提前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的時間，是為

了進一步減少本地對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的需求，並防止住宅物業市場的投機

或投資活動轉移至非住宅物業市場。 

 



  然而，為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住屋需要，按照我們現時的建議，只要

有關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在購買住宅物業當日並沒有擁有香港其他住宅物業，

便可獲豁免按調整後的稅率，即只需按原有的稅率繳稅。 

 

  在政府推出先後兩輪的需求管理措施後，我們留意到近期樓市穩定和冷卻下

來，可見各項措施初見成效，但我們絕對不會鬆懈，會繼續密切注意市況的發展，

有需要時會採取一切應對措施，以維護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為盡快落實這一輪的措施，我們將於四月向立法會提交法案，並會與立法會

充分配合，以加快審議的工作。 

 

  最後，我希望藉此機會回應一下立法會法案委員會近日就買家印花稅草案的

討論。我知悉個別議員提出，當局應豁免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在購買

住宅物業時繳交買家印花稅。 

 

  我想重申一點，就是引入買家印花稅的政策目標是在短期內住宅供應緊張的

情況下，從管理需求手，透過增加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包括公司）的住宅物業

交易成本，以達致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業需求。因此，為了體現我們的

政策理念，我們需要把公司納入新的規管範圍。 

 

  此外，在法律上，「公司」是一實體，獨立於其股東或董事。一直以來，在香

港的法律框架之下，我們只會區分本地成立的公司或境外成立的公司，而不會以

公司的股東或董事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作為分野。我們必須始終如一地貫徹這方

面的原則。事實上，為秉承這方面的原則，根據我們現時的建議，在審視香港永

久性居民是否香港任何其他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以判別可否獲得豁免繳付雙

倍印花稅時，我們亦不會把香港永久性居民透過公司所持有的住宅物業計算在內。 

 

  基於上述的政策和法律原則方面的考慮，我們並不認同公司的住宅物業交易

應獲任何形式的豁免。 

 

  多謝主席。 

 

 

完 


